


考核，制定学院附加分加分项目，附加分包含科研类、创新创业类、学科类、文体类和

综合类，附加分满分为 100 分，其中综合类加分不超过 20分。

类别 项目 计分标准 备注

科研

类

学术论文

发表 SCI 论文（1 区） 40 分/篇
1.论文须以第一作者身份，

如为共同第一作者，需排名

第一；成都中医药大学为第

一单位；经学院组织专家确

认其学术价值后计分。

2.发表 SCI 论文（不含当年

最新公布高风险预警期刊

论文），经学院组织专家确

认其学术价值后，根据文章

见刊当年的中科院分区计

分。

3.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

心期刊论文，经学院组织专

家确认其学术价值后每篇

计 10 分。核心期刊以文章

见刊当年《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北大图书馆）、《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CSSCI）为准。

4.学术会议的主办方为官

方认定的组织。

发表 SCI 论文（2 区） 30 分/篇

发表 SCI 论文（3 区） 20 分/篇

发表 SCI 论文（4 区） 10 分/篇

核心期刊论文 10 分/篇

普通期刊(限 3 篇) 3 分/篇

省级及以上国内学术会议

收录论文(限 3 篇)
2 分/篇

国际学术会议

收录论文(限 2 篇)
4 分/篇

学术著作

担任主编 15 分/部 1.有正式书号；

2.省级及以上出版社正式

出版；

3.著作字数不少于 10 万

字。

担任副主编 8 分/部

担任编委 4 分/部

科研课题

国家级课题负责人 20 分 1.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除

外；

2.以同一内容申报获得的

课题项目，取最高等级立项

加分。

国家级课题参与者第 1 名 15 分

国家级课题参与者第 2 名 10 分

国家级课题参与者第 3 名 5分

省级课题负责人 10 分

省级课题参与者第 1 名 8分

省级课题参与者第 2 名 5分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国家级立项负责人
2分

1.仅认定课题或项目负责

人，其他成员不计分；

2.以同一内容申报获得的

课题项目，取最高等级立项

加分。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省级立项负责人
1分

校级科研实践创新课题

重点项目负责人
3分



校级科研实践创新课题

一般项目负责人
2分

创新

创业

类

发明专利

授权

第一发明人 20 分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发明专利授权，且在专利

授权期内计分；实用新型专

利不计分。
第二发明人 10 分

1.“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2.“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

赛

3.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

大赛

4.“互联网+”

全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

赛

国赛金奖/特等奖第 1 主创 40 分 1.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类别

或赛事以最高分计入，不累

加；

2.不同项目参加同一类别

或同一赛事可累计加分。

国赛金奖/特等奖第 2 主创 20 分

国赛金奖/特等奖第 3 主创 15 分

国赛金奖/特等奖第 4 主创 10 分

国赛金奖/特等奖第 5 主创 5分

国赛金奖/特等奖第 6-10 位主创 2分/人

国赛银奖/一等奖第 1 主创 30 分

国赛银奖/一等奖第 2 主创 15 分

国赛银奖/一等奖第 3 主创 10 分

国赛银奖/一等奖第 4 主创 5分

国赛银奖/一等奖第 5-10 位主创 2分/人

国赛铜奖/二等奖第 1 主创 20 分

国赛铜奖/二等奖第 2 主创 10 分

国赛铜奖/二等奖第 3 主创 5分

国赛铜奖/二等奖第 4-10 位主创 2分/人

国赛三等奖/省赛金奖/一等奖第

1主创
10 分

国赛三等奖/省赛金奖/一等奖第

2主创
5分

国赛三等奖/省赛金奖/一等奖第

3-10 位主创
2分/人

省级银奖/二等奖第 1位主创 8分/人

省级铜奖/三等奖第 1位主创 5分/人

省级二、三等奖第 2-10 位主创 2分/人

学科

类

学科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40 分 1.由学校学科竞赛办公室

认定的权威国家级及以上

学科竞赛；

2.同一类别比赛，以最高奖

项计算，不重复计算。

国家级二等奖 20 分

国家级三等奖 10 分

全国中医经

典等级考试

三级≧90 分 15 分 提供证书；此项不累加，以

最高分计算三级 89～80 分 10 分

三级 79～70 分 8 分



三级 69～60 分 6 分

二级≧90 分 10 分

二级 89～80 分 8 分

二级 79～70 分 6 分

二级 69～60 分 4 分

一级≧90 分 6 分

一级 89～80 分 4 分

一级 79～70 分 2 分

一级 69～60 分 1 分

西部中医经

典等级考试

六级≧270 分 15 分

六级 250～270 分 10 分

六级 230～250 分 8 分

六级 210～230 分 6 分

四级≧270 分 10 分

四级 250～270 分 8 分

四级 230～250 分 6 分

四级 210～230 分 4 分

三级≧270 分 6 分

三级 250～270 分 4 分

三级 230～250 分 2 分

三级 210～230 分 1 分

各项专业知

识技能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5 分/人 1.由学院认定的参加的国

家行政部门组织的国家级、

省级。学科竞赛；

2.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类别

或赛事以最高分计入，不累

加；

3.不同项目参加同一类别

或同一赛事可累计加分。

国家级二等奖 15 分/人

国家级三等奖/省级一等奖 8分/人

省级二等奖 5分/人

省级三等奖 3分/人

文体

类

国家级大学

生

文化艺术节

团体或个人一等奖 15 分/人 1.同一作品参加不同级别

赛事以最高分计入，不累

加；

2.不同作品参加同一赛事

可累计加分。

团体或个人二等奖 10 分/人

团体或个人三等奖 5分/人

省级大学生

文化艺术节
团体或个人一等奖 10 分/人

体育竞赛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或更高级别赛

事

金银铜牌

30 分

1.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级别

赛事以最高分计入，不累加

2.不同项目参加同一赛事

可累计加分。全国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及四川省

大学生运动会金银铜牌
15 分



四川省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全国

中医药院校传统保健体育运动会

金银铜牌

5 分

综合

类

全国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

国家级金奖 20 分

国家级银奖 10 分

国家级铜奖 5 分

应征入伍
学生参军入伍服兵役 5 分

荣立个人三等功 5 分

实习实践

截止当年学校推免生工作通知确

定的时间前取得我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 3 个

月及以上实习录用通知书或工作

录用通知书，并切实参加实习或

接受工作的同学

5 分 本项不累加

荣誉证书

全国先进个人称号或优秀团队第

一负责人
10 分/人次

本项不累加；具体项目由学

生处和校团委认定。

“四川省综合素质 A 级证书”者 5 分

国家级荣誉称号 10 分
1.国家励志奖学金不作为

国家级荣誉称号加分。

2.国家级、省级、市级荣誉

仅认定 国家、省市行政部

门颁发的证书。

省级荣誉称号 8 分

市级荣誉称号 5 分

校级学习一等奖学金 3 分/次

校级学习二等奖学金 1.5 分/次

校级学习三等奖学金 0.5 分/次

校级优秀学生、文体竞赛奖等校

级荣誉称号
1 分/次

1.校级荣誉称号参照《成都

中医药大学学生手册》；

2.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社会

工作优秀奖、优秀团干部称

号除外；

3.累积加分不超过 5 分。

学生干部荣

誉称号

任职满一年以上并获得校级优秀

学生干部、社会工作优秀奖、

优秀团干部称号

5 分 只计最高项，不累加

技能证书

计算机通过国家二级或

省二级及以上等级
1 分

英语通过 CET-6(425 及以上) 2 分

特别说明：

1.附加分加分项目中成绩或荣誉的取得，均须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成

都中医药大学学习期间，修读专业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当年收缴材料的截止时间前

取得。

2.学生获得的各类奖项需在提交申请时提供有正式的证书或文件，学术论文必须已见刊





号-姓名-材料名称。

2.9 月 6 日学院组织完成相关成果审核及答辩，并出具明确审定意见，答辩过程需

全程录音、录像。

3.9 月 7 日-10 日，学院审核、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定名单及学生相关推免材料。

结果上报教务处。

五、其他事项说明

本办法在实施中遇有未尽事宜由基础医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研究决定。基础医

学院2025届毕业生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基础医学院教学科(弘景楼1-2号楼

连廊 103 办公室)，如有疑问，可前往咨询。

联系人：余老师 孙老师

联系电话：028-61800220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2024 年 9 月 2 日


